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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渡口区财政局关于
政府采购履约验收信息公告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是政府采购制度的重要内容，是提高政府

采购活动透明度，促进公平竞争的重要措施，其中政府采购履约

验收信息公告是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。按照《政府采购

法》《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

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提醒如下：

一、采购人应当加强对中标人的履约管理，及时对采购项目

进行验收。合同执行完毕，采购单位原则上应在 7 个工作日内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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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履约情况验收，不得无故拖延或附加额外条件。

二、采购人可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者第三方机

构及专家参与验收，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，验收

时应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，并在两日内将验收结果向社

会公告并报财政部门备案。

三、各预算单位应当在政府采购系统合同验收管理中完善

采购项目的履约验收，并上传验收报告附件。请各预算单位在重

庆市政府采购网上至少公开三个政府采购履约验收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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